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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

提供研究機關(單位)資料確認單

組(室)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科(室)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業務單位承辦人： 系統代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簽准(資料提供)文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外單位 (機關) 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原始檔案名稱 假名化檔案名稱 核對 檢核

1.A檔案 □確認 □確認

2.B檔案 □確認 □確認

3.C檔案 □確認 □確認

4.D檔案 DF檔案(假名化檔案) □確認 □確認

5.E檔案 EF檔案(假名化檔案) □確認 □確認

6.F檔案 □確認 □確認

7.G檔案 □確認 □確認

8.H檔案 HF檔案(假名化檔案) □確認 □確認

承辦(核對)人 檢核人 複核 單位主管

備註：「檢核」作業由業務單位另一位同仁(業務分工之代理人)。


